
解釋字號 釋字第21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6年04⽉17⽇

解釋爭點 限制信⽤合作社設立並統⼀管理之命令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信⽤合作社經營部分銀⾏業務，屬於⾦融事業，應依法受國

家之管理。⾏政院五⼗三年七⽉廿四⽇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

號關於「信⽤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之命令及財政部五⼗九

年六⽉五⽇以台財錢字第⼀三九五七號令訂定之「⾦融主管機關

受託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，乃係依其法定職權及授

權，斟酌社會經濟與⾦融之實際需要，為管理⾦融機構所採之措

施，參酌銀⾏法第⼆⼗六條、第⼆⼗九條、合作社法第五條、第

⼗條各規定意旨，與憲法第⼗四條及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項並無

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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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⼈⺠有結社之⾃由，固為憲法第⼗四條所明定，合作事業

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，亦為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項所規

定，惟⾦融機構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，憲法第⼀百四⼗九條定有

明文。設立合作社雖屬結社之⼀種，但經營合作社法第三條第四

款業務之合作社，其貸放資⾦與收受存款等事項，本為銀⾏業

務，故信⽤合作社乃屬⾦融事業，⾃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。銀⾏

法第⼆⼗六條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內經濟、⾦融情形，

於⼀定區域內限制銀⾏或其分⽀機構之增設」。同法第⼆⼗九條

第⼀項，亦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非銀⾏不得經營銀⾏業務之明

文。合作社法第五條對於經營存放款業務之合作社，收受非社員

之存款，更設有限制，⽽合作社之設立，依同法第⼗條，主管機

關並得為准否之批⽰。綜合上述各規定意旨，⾏政院基於國家最

⾼⾏政機關之職權，於五⼗三年七⽉⼆⼗四⽇以台五⼗三財字第

五⼀四八號令，規定「信⽤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，並於五

⼗九年⼀⽉⼆⼗三⽇以台五⼗九財字第０六０八號令及六⼗年⼗

⼆⽉⼗八⽇以台六⼗財字第⼀⼆⼆八九號令，將信⽤合作社之管

理，委託⾦融主管機關統⼀辦理，財政部乃於五⼗九年六⽉五⽇

以台財錢第⼀三九五七號令頒及六⼗年台財錢字第⼆九⼀八號令

修正「⾦融主管機關受託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，均係

⾏政院及財政部依據法定職權及授權關係，斟酌當時社會經濟與

1



⾦融之實際需要，為管理⾦融機構所採之措施，與憲法第⼗四條

及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項並無牴觸，⾄信⽤合作社之設立條件及

管理事項，應視社會經濟與⾦融之實際情形，隨時檢討依法調

整，乃屬當然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范馨香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鐘聲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劉鐵錚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

相關法令

 ⾏政

院台（53）財字第5148號令 ⾦融主管機關受託統⼀管理信⽤合
作社暫⾏辦法(60.03.11)

憲法第14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5條第2項(36.01.01)

憲法第149條(36.01.01)

合作社法第3條第4款、第5條、第10條(39.06.03)

銀⾏法第26條、第29條(74.05.20)

相關文件 抄張○麟等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聲請解釋事由

依據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及同法第三條第⼀項第⼆

款申請解釋：「⾏政院五⼗三年七⽉⼆⼗四⽇台財字第五⼀四八

號禁令「信⽤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及五⼗九年⼀⽉⼆⼗三

⽇五⼗九財字第○六○八號令及六⼗年⼗⼆⽉⼗八⽇台六⼗財字

第⼀⼆⼆八九號令「⾦融主管機關受託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

辦法」違背現⾏內、財兩部組織法之職掌及農會法、合作社法之

規定，屬⽤是項命令駁斥⺠等申請於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保護之

規定「合作社應受國家獎勵與扶勵」及同法第⼗四條保護之結社

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「命令與憲法、法

律牴觸無效」並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第⼆項第⼆款及司法院⼤

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呈請解釋並惠予宣告無效，以符

公理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670&ldate=1950060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378&ldate=19850520&lser=001


聲請理由

⼀、關於⾏政院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「信⽤合作社在鄉

鎮不得再設立」之規定，其⽬的在保護農會信⽤部，按農會信⽤

部六⼗三年六⽉⼗⼆⽇總統修正公布以前，實屬非法組織，台灣

鄉鎮原無農會組織，⾃⺠國三⼗四年光復後，台灣省⾏政⻑官公

署，乃依照中央之合作法、農會法，將⽇據時代之鄉鎮農業會改

組為鄉鎮合作社及鄉鎮農會（按農會實為職業團體不得經營⾦融

經濟等業務，其性質與商會同)。⾃⺠國三⼗八年台灣省政府因

農村復興委員會主委之建議，乃不顧中央法令之規定，命令鄉鎮

合作社併為鄉鎮農會。⾏政院⾃六⼗三年農會法修正後，經營信

⽤業務，始成合法組織，⽽五⼗三年⾏政院所頒⾏台五⼗三財字

第五⼀四八號令為保護不合法之農會信⽤部⽽禁⽌憲法第⼀百四

⼗五條獎助合法之信⽤合作社之設立，不僅違背憲法獎助合作事

業之規定，⽽且違背當時農會法及合作社法之規定，依照憲法⼀

百七⼗⼆條之規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原判決竟引

⽤無效命令當為判決標準，⾃屬無效，呈請解釋。

⼆、關於⾏政院於五⼗九年⼀⽉⼆⼗三⽇台五⼗九財字第○六○

八號令及六⼗年⼗⼆⽉⼗八⽇台六⼗財字第⼀⼆⼆八九號令飭將

信⽤合作社之管理由各級合作⾏政主管機關委託⾦融主管機關統

⼀管理，顯然違背內、財兩部組織法之職掌及合作 社法第七⼗六

條合作社法施⾏細則由內政部定之之規定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

條之規定「命令與法律牴觸無效」，因此財政部於不合法定主管

機關，根據上述無效之命令訂定之「⾦融主管機關受託統⼀管理

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⾃難拘束⼀般國⺠，⾃屬無效，呈請解

釋。

三、關於合作社法之設立主義，計分為許可主義、準則主義、⾃

由主義、強制主義四種，按許可主義係屬分業立法組織，⽽合作

社登記機關由地⽅法院辦理，所以合作社持有許可證，送請地⽅

法院，根據許可辦理登記，⽇本合作立法即採⾏此制，⽽我國合

作社法，立法制度是採綜合立法國家「故未採許可主義」⽽係採

準則主義，⾏政機關審合標準是根據總統公布之合作社法第八

條、第九條規定事項之規定章程成立登記準則，主管機關接到上

兩條之規定章程完成創立申請成立登記時應於⼗五⽇內依合作社

法第八條、第九條規定之規則、章程為准否之批准，此為合作社

法第⼗條規定之旨義⾄明，呈請解釋。



解釋⽬的

綜上所述，⾏政院所頒布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「禁令」及

台五⼗九財字第○六○八號令及台六⼗財字第⼀⼆⼆八九號令

「受託統⼀管理暫⾏辦法」第三項均以現⾏內、財兩部組織法、

農會法、合作社法、憲法牴觸，依照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

「命令與憲法及法律牴觸無效」，敬請依照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

第⼆項及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惠予解釋是否

與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相符合。

附件：有關創立聲請成立登記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、⾏政訴

訟再審及有關文證件訂成⼀冊。

具聲請書⼈ 姓名：張○麟等三⼗三⼈

中 華 ⺠ 國 七⼗四 年 五 ⽉ ⼆⼗⼆ ⽇

附 件：⾏政法院判決 七⼗四年度判字第四七○號

再審原告：張 ○ 麟

吳 ０ 祿   戴 ０ 傳

黃 ０ ⽥   林 ０ 祺

陳 ０ 茂         賴 ０ 芳

吳 ０ 志   賴 ０ 成

黃 ０ 南   ⾼ ０ 興

黃 ０ 盛         林 ０ 渶

林 ０ 全    黃 ０ 維

吳 ０ 雲         莊 ０ 姓

林 ０ 三         吳 ０ 龍

陳 ０ 珠        蕭 ０ 明

周 ０ 蒲         蔡 ０ ⼀

李 ０ 枝    黃 ０ 成

李 吳 ０ 梅 蕭 ０ 永



吳 楊 ０ ⽑ 吳 ０ 猷

林 ０ ⻑   蕭 ０ 萍

許 ０ 成         陳 ０ 燦

共同訴訟代理⼈ 張 ○ 麟

再審被告機關 財 政 部

右再審原告因申請設立信⽤合作社事件，對本院中華⺠國七⼗三

年⼗⼀⽉八⽇七⼗三年度判字第⼀三九六號判決，提起再審之

訴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再審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再審原告係宜蘭縣頭城鎮鎮⺠，擬設立宜蘭縣頭城鎮信⽤合作

社，乃於召開創立會後之七⼗⼆年五⽉⼆⼗⼀⽇（內政部收文⽇

期），依合法社法第九條之規定，向內政部申請設立登記，經該

部社會司函轉財政部⾦融司，陳經財政部以⽬前暫不增加新設信

⽤合作社為宜，於七⼗⼆年六⽉⼗六⽇以（７２）台財融字第⼀

八八三○號函復再審原告，所請應該緩議，再審原告不服，提起

訴願及再訴願，遞遭駁回，提起⾏政訴訟，亦經本院七⼗三年度

判字第⼀三九六號判決駁回各在案。茲再審原告以原判決有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之再審原因，提起再審之訴到院，其起

訴意旨略謂：（⼀）⾏政院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「信⽤

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之規定，其⽬的在保護農會信⽤部。

按農會信⽤部六⼗三年六⽉⼗⼆⽇總統令修正公布以前，實屬非

法組織，台灣鄉鎮原無農會組織，⾃⺠國三⼗四年光復後，台灣

省⾏政⻑官公署，乃依照中央之合作社法、農會法，將⽇據時代

之鄉鎮農業會，改組為鄉鎮合作社及鄉鎮農會（按農會實為職業

團體不得經營⾦融經濟等業務，其性質與商會同）。⾃⺠國三⼗

八年台灣省政府因農村復興委員會主委之建議，乃不顧中央法令

之規定，命令鄉鎮合作社併為鄉鎮農會。⾏政院⾃本六⼗三年農

會法修正後，經營信⽤業務，始成合法組織，⽽五⼗三年⾏政院

所頒⾏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為保護不合法之農會信⽤

部，⽽禁⽌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獎助合法之信⽤合作社之設立，

不僅違背憲法獎助合作事業之規定，⽽且違背當時農會法及合作

社法之規定，依照憲法⼀百七⼗⼆條之規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

牴觸者無效」。原判決竟引⽤無效命令當為判決之標準，⾃屬無

效。（⼆）⾏政院於五⼗九年⼀⽉⼆⼗三⽇以台五⼗九財字第○



六○八號令及六⼗年⼗⼆⽉⼗八⽇台六⼗財字第⼀⼆⼆八九號令

飭將信⽤合作社之管理，由各級合作⾏政主管機關委託⾦融主管

機關統⼀管理。顯然違背內、財兩部組織法之職掌及合作社法第

七⼗六條、合作施⾏細則由內政部定之之規定，依照憲法⼀百七

⼗⼆條之規定，命令與法令牴觸者無效。因此被告財政部於不合

法定主管機關，根據上述無效之命令訂定之：「⾦融主管機關受

託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，⾃難拘束⼀般國⺠，⾃屬無

效。（三）「合作社法之設立主義」計分為許可主義、準則主

義、⾃由主義、強制主義四種，按許可主義係屬分業立法組織，

⽽合作社登記機關，由地⽅法院辦理，所以合作社持有許可證，

送請地⽅法院，根據許可辦理登記，⽇本合作立法即採⾏此制，

⽽我國合作社法，立法制度是採綜合立法國家「故未採許可主

義」，⽽係採準則主義，⾏政機關審合標準是根據總統公布之合

作社法第九條規定事項之章程準則，主管機關接到章程準則⼗五

⽇內依合作社法第九條規定章程準則為准否之批准。此為合作社

法第⼗條規定之旨義⾄明。（四）原判決認為信⽤合作社為⾦融

機構之⼀種，其實乃是合作⾦融組織，⽽非⾦融機構，且其業務

範圍以社員為主要對象。其社員特定對象以勞動者、公教⼈員、

⾃由職業、及⼯商業者為限，此在信⽤合作社管理辦法第四條規

定。⼜其組織具有區域性，並不具有公共性，其經營之良窳，直

接影響社員之權益。對於社會⼤眾之利益影響為其次。故為合作

⾦融組織應受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之規定「獎勵與扶助」⽽原判

決未顧及此不無違誤。（五）⾏政院五⼗三年財字第五⼀四八號

令：「信⽤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之規定為⾏政命令禁⽌⾏

為⼀種，⽽現⾏合作社法沒有規定禁⽌信⽤合作社設立之條文，

反⽽該法第三條第四款條文明⽩規定：「為謀⾦融之流通、貸放

資⾦予社員及收受資⾦為主。」則開放存放款業務之信⽤合作社

設立，為此⾏政院之⾏政命令牴觸合作社法⾄明，因兩者之間禁

⽌與開放極端相反牴觸⾄明，原判決曲解誤認為無牴觸，實為誤

⽤法條之處。（六）⾏政院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「信⽤

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」之規定牴觸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

項規定：「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。」⼜牴觸合作社第

三條第四款之規定：「為謀⾦融流通、貸款資⾦及收受資⾦予社

員為主」為基本國策之所在，國家制定政策，訂立法律，原判決

也認為應本此基本國策⽽為，也則認為法律存在不爭之事實，憲

法對信⽤合作社設立係採開放性，並獎勵與扶助，特別是現⾏合



作社法採開放性，無明文規定禁⽌設立，也則本應朝著獎勵與扶

助，隨經濟環境擴展之途，斯為符合憲法及合作社法之規定，不

應於⾏政命令禁⽌設立，倘原判決⾃認如何獎勵與扶助合作事

業，何種平⺠⾦融機構應予普設，⽽認為應視整體國家與⼈⺠之

利益，度量當前客觀情勢與經濟發展需要⽽定，並非可以無計

劃、無⽬的⽽為之等等理由需要考慮，此等理由是否合理留後申

敘，何況再審原告地區在宜蘭縣內三⼤鎮之⼀，唯⼀⾦融單位最

缺乏之地區，僅有⼀農會⽽已，無論任何⾓度與情勢都必須增強

⾦融機構為⼈⺠服務之處，再比較全省「鎮」級地區均有數家以

上銀⾏、中⼩銀⾏、農會、漁會、合作社為⼈⺠服務，獨獨再審

原告地區銀⾏、中⼩企銀⼀無所有，事實構成地⽅發展之阻礙。

無論現今雙⽅理由如何，訴訟之爭⾸要依據立法，於合法性維護

⼈⺠權益，不能堂論於掩法律，倘再審被告機關需禁⽌設立也須

經過立法為據，但如今卻於⾏政命令硬牴觸憲法及合作社法，此

⾏政命令牴觸憲法，⾏政命令應為無效，此有憲法第⼀百七⼗⼆

條明文規定，故原判決應於最⾼法律意旨判決斯為適法，不應另

造堂論拋棄法律依據，無據以判，實非法律所容許，何況本案實

情均符合再審被告機關設立考慮三要件，只是未得原判決到實體

認，且就此再審原告認為何種合作社需要獎勵與扶助，計劃與⽬

的均歸結於地⽅經濟需要⽽定，如開設可設⽽地⽅經濟發展條件

不⾜，則無需設立，也則無⼈願意申請設立，也則無計劃之必

要，也則無⽬的存在；反之強令禁⽌，如地⽅經濟發展之需要，

有⼈願意申請設立，則計劃之形成、⽬的之存在，尤其再審原告

地區缺乏⾦融單位為⺠服務，千真萬確之事實，才有再審被告機

關認定，不但完成計劃，⽽認為有⽬的存在並執⾏通令省屬銀⾏

（⼟地銀⾏等⼗⼀單位銀⾏）優先在原告地區設立分⾏（７１年

６⽉１４⽇第⼀七三九九號函）為據，證據三，此舉再審被告財

政部絕非無計劃、無⽬的，⽽要傷害國計⺠⽣之⾏動可⾔，原判

決忽略真實性之理由以堂論堵塞，實為不當，且有違背真理，⼜

不於法律依據判決⾃於堂論及背棄實情⽽判決駁回，顯然有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之情事之⼀。（七）現⾏合作社法採準

則登記主義為鐵的事實，此可查證現⾏合作社法該條文並無明文

規定創立之先，應先經核准後始得辦理合作社設立許可，反⽽明

⽩規定在如何情況及條件下設立及辦理成立登記，其準則既明，

如合作社法第八條：「合作社非有七⼈以上，不得設立。」⼜第

九條：「合作社設立⼈應召集創立會通過章程，選舉理監事，組



織社務會，於⼀個⽉內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為成立登記，應登記之

事項如左：（⼀）名稱。（⼆）業務。（三）責任。（四）社

址。（五）理事、監事之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籍貫、職務、住

所。（六）社股⾦額繳納⽅法。（七）各社員認購之社股及已繳

股⾦額。（八）關於社員資格為入退社除名之規定。（九）關於

社務之執⾏及職員任免之規定。（⼗）保證責任合作社之社員，

其保證⾦額。（⼗⼀）關於盈餘處分之規定。（⼗⼆）關於公積

⾦、公益⾦之規定。（⼗三）定有解散事由時，其事由，前項登

記事項除第五款年齡、籍貫、職務及第七款外，有變更時，應於

⼀個⽉內為變更之登記，在未登記前，不得以其變更對抗善意第

三⼈。合作社章程有修改時，應經社員⼤會之決議。⼜第⼗條：

主管機關接到前條（指合作社法第九條規定準則章程事項）呈請

後，應於⼗五⽇內為准否之批⽰。以上三條明⽩規定設立合作社

條件、程序及如何成立登記，明顯採準則登記主義，先創立後成

立登記，然後領照執業之事實，應不爭之處，⽽原判決卻誤⽤法

條曲解條文，明知現⾏合作社法無許可主義法條規定，故意於第

⼗條規定混淆誤⽤其條文為採許可主義，曲解引⽤，其實第⼗條

規定僅就於第九條規定已成事實，已創立及成立完成組成之要件

予以審核認定可否，絕非創立之先，應須申請許可⽽創立，故第

⼗條絕非許可之條文⾄明，為證實現⾏合作社法為採準則成立登

記主義，附呈再審被告機關送立法院擬修正現⾏合作社法為許可

主義之條文（本草案現正在立法院審議中）證據八供參例，再審

被告機關在修正條文草案新增第⼗⼀條：在條文中第⼀項明定合

作社經營之業務如係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者，應先經核准後始

得辦理合作社設立許可、解散、合併時亦同，⼜修正條文草案第

⼗條：設立合作社應報經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，組織籌備委員

會，並於籌備完成後召開社員（代表）⼤會，通過章程，選舉理

事、監事，分別組織理事會、監事會，於三⼗⽇內將社員（代

表)⼤會紀錄、章程、社員名冊及理事、監事簡歷冊，向主管機

關申請成立登記。由上兩修正條文草案，⾜資證實現⾏合作社法

非許可主義⽽為準則登記主義，原判決誤⽤法律⾄明（八）再審

原告指再審被告機關在同⼀禁令下，不得再設信⽤合作社，卻准

許漁會設立信⽤部，有厚此薄彼，藐視禁令公平性⽽明⽩藉禁⽌

⽽對峙原告，已無禁令之實，如原判決認為漁會會員有其特定對

象（漁⺠），難道信⽤合作社社員就沒有其特定對象嗎？此可查

信⽤合作社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：「信⽤合作社社員，以勞動



者、公教⼈員、⾃由職業及⼩⼯商業者為限。………」，已明⽩

⽽有⼒的特定對象，⼜信⽤合作社與漁會均為合作事業⼀種，亦

同⼀法⼈團體，何以曲意解釋不宜比照設立，確實天下⼀⼤不公

不穩不法之舉，⽽其意令⼈難解，更荒謬之論者，原判決認為准

予漁會設立信⽤部，與否准原告設立信⽤合作社是否違法認屬另

⼀問題，就此如是否違法觸及刑法或許另⼀問題，但就實體本屬

同⼀事體，絕非另⼀問題。⽽原判決如此採證及認定事實理由不

無故意偏向⼀⽅，誤⽤法律，為此訴訟判決廢棄原判決，撤銷原

決定及原處分，並令再審被告機關准原告設立之信⽤合作社為成

立登記等語。

理 由

按⾏政訴訟之當事⼈對於本院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，必須具有⾏

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所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始得為之，該條第⼀

款所謂適⽤法規顯有錯誤者，係指原判決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應

適⽤之現⾏法規相違背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⽽⾔，本院六

⼗⼆年判字第六⼀○號著有判例。本件再審原告因申請設立信⽤

合作社事件，不服原處分及訴願、再訴願決定提起⾏政訴訟，經

本院七⼗三年度判字第⼀三九六號判決駁回，再審原告以原判決

適⽤法規顯有錯誤為由，提起本件再審之訴，其狀陳理由，無非

謂：（⼀）⾏政院台五⼗三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有違憲法第⼀百

四⼗五條獎助設立信⽤合作社之規定，該命令與憲法牴觸，依同

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，應屬無效，原判決引⽤該無效之命令為

依據，即屬違法。（⼆）財政部根據該無效之命令訂定之「⾦融

主管機關受託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，亦違背憲法第⼀

百七⼗⼆條之規定，應屬無效。（三）合作社之設立，係採準則

主義，主管機關於接到章程呈請後，依合作社法第⼗條規定應為

准否之批⽰，該項規定並非採取許可主義之條文，合作社為合作

⾦融組織，⽽非⾦融機構。（四）頭城鎮為宜蘭縣三⼤鎮之⼀，

缺少⾦融單位，必須增加，被告機關在同⼀禁令下卻准漁會信⽤

部之設立，⽽不准原告設立，有⽋公允云云。查合作社法為法⼈

（合作社法第⼆條），合作社法第⼆⼗三條、第⼆⼗四條雖有盈

餘分配之規定，但因信⽤合作社辦理存放款等業務，屬⾦融機

構，有創造信⽤功能，關係社會⼤眾利益⾄鉅，故兼具公益法⼈

之性質，依⺠法第四⼗六條規定，以公益為⽬的之社團，於登記

前，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，合作社法第⼗條復規定，合作社成立

登記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，⾜⾒合作社之成立並非純採準則主



義。主管機關之核准，乃屬其成立之必要條件，⾏政院為國家最

⾼⾏政機關（憲法第五⼗三條），其基於固有職權，衡酌社會經

濟之實際需要，為防⽌濫⾏設立⾦融機構之流弊，乃於五⼗三年

七⽉⼆⼗四⽇以台財字第五⼀四八號令⽰「信⽤合作社在鄉鎮不

得再設立」，此項命令於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第⼆項：「合作事

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」之規定並無牴觸，不能謂為無效，況

宜蘭縣頭城鎮早於⺠國三⼗八年間已設立頭城鎮農會信⽤部，再

審原告三⼗三⼈中有七⼈曾任該農會選聘任⼈員，依合作法施⾏

細則第三條，規定「合作社之設立以社員能實⾏合作之範圍為

準，在同⼀能實⾏合作之範圍內非有特殊情形，呈經主管機關核

准不得設立⼆以上同⼀業務之合作社。」頭城鎮當地居⺠多數為

農會會員及贊助會員，均可申請融資，該鎮農會信⽤部在該地已

能充分發揮基層⾦融機構之功能以滿⾜地⽅需⽤，再審被告機關

認無另設信⽤合作社之需要，否准再審原告等設立信⽤合作社之

申請於法亦無違誤，信⽤合作社既屬⾦融機構，再審原告謂非⾦

融機構，殊非可採，⽽⾦融機構之管理，本屬財政主管機關之固

有職權，再審被告機關依⾏政院令⽰，訂頒「⾦融主管機關受託

統⼀管理信⽤合作社暫⾏辦法」，亦難認為違法，即非有憲法第

⼀百七⼗⼆條之情形，不能指為無效。⾄再審被告機關核准漁會

設立信⽤部是否違法，要屬另⼀問題，不能執以指摘原處分，本

院原判決，基於上述理由，駁回再審原告之訴，其適⽤法規並無

錯誤，再審原告提起本訴，顯難謂有再審理由，仍應予以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三⼗

三條；⺠事訴訟法第五百零⼆條第⼆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⼗四 年 四 ⽉ 九 ⽇




